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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0181332]南京市绿色用电碳普惠方法学
[bookmark: _Toc230181333]1. 引言
本方法学旨在通过量化居民绿色用电行为的减排效果，引导南京市居民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本方法学为南京市碳普惠场景方法学（Ⅱ类），新开发版本，无需额外性论证。
本方法学由南京碳普惠机制研究项目支撑。
[bookmark: _Toc230181334][bookmark: _Toc154504478]2 适用范围
本方法学适用于在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个人通过低碳使用居民家庭住宅用电所产生的减排量核算，包括主动节约用电、使用高效能家电等行为。
本方法学适用于在碳普惠平台注册、知悉本市碳普惠机制并自愿参与的注册用户。
下列情形不适用本方法学：
1）用电行为发生在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外的居民用电行为；
2）执行居民生活用电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单位用电；
3）工业宿舍、商业公寓等其他使用居民生活用电电价但非典型家庭住宅的用电；
4）经核实的异常用电数据（如房屋长期空置、用电量明显异常等）。
[bookmark: _Toc230181335]3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电力消耗和发电监测的基线、项目和泄漏排放》（CDM方法学工具，am-tool-05-v3.0）
《计算电力系统排放因子的工具》（CDM方法学工具，am-tool-07-v7.0）
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南京市碳普惠管理实施方案》
《南京市碳普惠方法学开发与申报指南》
[bookmark: _Toc230181336]4 术语和定义
4.1 居民生活用电 residential electricity
指居民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使用照明及家用电器设备所产生的电力消费，不含经营性用电和公共区域用电。
4.2 居民绿色用电 green electricity
指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主动节约用电或购置高效能家电等方式，实现低碳化使用居民生活用电的行为。
4.3 基准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用来提供参照的，在未实施行为或活动的情景下可能发生的假定情况，本方法学指个人未开展绿色用电的行为或活动情景。
[来源：GB/T 33760-2017，3.4，有修改]
4.4 碳普惠情景 emission reduction scenarios
在实施场景的情景下，实际发生的情况，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主动降低电力消费活动或主动购置高效能家电而发生的绿色用电的行为或活动情景。
4.5 温室气体减排量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经计算得到的一定时期内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基准线情景的排放量相比较的减少量。本方法学是指个人通过绿色用电行为较基准线情景减少电力消费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来源：GB/T 33760-2017，3.5，有修改]
[bookmark: _Toc230181337]5 基本要求
5.1 合规性要求
绿色用电减排行为的开发、核算、监测等全过程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国家、江苏省及南京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用电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保障用户信息安全和数据隐私。
5.2 普惠性要求
绿色用电碳普惠行为参与门槛低、覆盖人群广，通过碳普惠机制将减排收益反馈给公众，有助于激励公众节约用电，培育社会低碳意识，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5.3 申请主体要求
申请绿色用电减排量认定的个人须完成南京市碳普惠平台实名注册，账户实行一人一号管理，不得虚假注册、冒用他人账户等。
5.4 碳普惠管理单位要求
南京碳普惠管理单位应保障平台数据采集、统计的连续性和准确性，定期对平台数据进行维护，确保减排量核算的基础数据真实有效。
[bookmark: _Toc230181338]6 核算边界及排放源（汇或库）
6.1 核算边界
碳普惠平台记录的所有注册参与用户的绿色用电行为，其核算地理边界为南京市行政区域。
本方法学核算的房产类别为商品住房、统建楼、保障性住房、单位自建房、城中村。不适用范围同“2 适用范围”所列情形。
6.2 计入期
本方法学的计入期按自然年核算，即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计入期内的减排量按年度统计、认定。
6.3 温室气体种类及排放源
本方法学核算的温室气体种类只考虑二氧化碳，其他温室气体暂不计入。
[bookmark: _Toc230181339]7 减排量核算
7.1 基准线情景识别
本方法学的基准线情景为南京市社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未开展居民绿色用电的活动情景。
本方法学设定基准线，基准线为南京市居民生活用电的每人日均排放量，并通过将注册用户实际排放量与基准线对比，确定以下两种基准线情景：
若注册用户实际排放量低于基准线，则为基准线情景1，直接采用基准线作为基准；若注册用户实际排放量高于基准线，则为基准线情景2，采用“注册用户实际使用居民生活用电的上一日往前计14日，以居民生活用电的‘14日均线’的实际排放量”作为基准。
7.2 额外性论证
本方法学属于南京市碳普惠场景方法学（Ⅱ类），不涉及额外性论证。
7.3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7.3.1 基准线情景1排放量计算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公式与基准线情景1的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计算公式相同，按公式（1）计算：
		（1）
式中：
——基准线情景1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kgCO2/（d·p））；
——电力排放因子（kgCO2/kWh）；
——基准线情景1居民生活用电的日用电总量（kWh/d）；
——基准线情景1居民生活用电的总户数；
[bookmark: _Hlk223947584]——基准线情景1居民生活用电的户均常住人数；
——先进性系数，取值大于0小于等于1。
7.3.2 基准线情景2排放量计算
基准线情景2的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按公式（2）计算：
		（2）
[bookmark: _Hlk224032499][bookmark: OLE_LINK1]——基准线情景2为（t-1）日往前计14日，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14日均线”排放量（kgCO2/（d·p））；
——电力排放因子（kgCO2/kWh）；
——基准线情景2居民生活用电的日耗电量（kWh/d），其中n=1~14（n为整数）；
——以户为单位的申报人数；（注册用户采用自愿性申报原则，进行每户实际居住人数的申报。若无申报记录，则一律按照统计年鉴提供的户均常住人数计算。）
7.4 碳普惠情景排放量计算
碳普惠情景的注册用户当日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实际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3）
式中：
——碳普惠情景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当日实际排放量（kgCO2/（d·p））；
——电力排放因子（kgCO2/kWh）；
——碳普惠情景t日（即：当日）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的实际用电量（kWh）；
——以户为单位的申报人数。
7.5 泄漏计算
个人参与绿色用电行为或活动时，在同一空间、时间内只能选择同一家供电公司，不会导致活动转移或市场泄漏，因此泄漏可忽略不计。
7.6 减排量核算
根据用户实际用电量分别按照减排情景1或减排情景2进行减排量计算：
基准线情景1下的减排量计算公式：
		（4）
式中：
——基准线情景1的当日居民生活用电的减排量（kgCO2（d·p））；
——基准线情景1的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kgCO2/（d·p））；
——碳普惠情景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当日实际排放量（kgCO2/（d·p））。
基准线情景2下的减排量计算公式：
		（5）
式中：
——基准线情景2的当日居民生活用电的减排量（kgCO2/（d·p））；
——基准线情景2的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kgCO2/（d·p））；
——碳普惠情景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当日实际排放量（kgCO2/（d·p））。
[bookmark: _Toc230181340]8 数据来源及监测
8.1 减排场景设计阶段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本场景设计阶段确定的具体数据和参数如下：
表1 电力排放因子
	[bookmark: _Hlk223445276]数据/参数名称
	电力排放因子

	应用公式编号
	公式（1）（2）（3）

	数据描述
	江苏省电力平均CO2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kgCO2/kWh

	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部最新公告

	数据选用合理性
	符合国家碳排放核算标准，为区域权威缺省值

	数值
	0.5827（2025年公布）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和碳普惠情景排放量

	备注
	按公告更新


表2 居民生活用电的总户数
	数据/参数名称
	居民生活用电总户数

	应用公式编号
	公式（1）

	数据描述
	基准线情景1南京市居民生活用电用户总数

	数据单位
	户

	数据来源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统计数据

	数据选用合理性
	客观反映全市居民用电总规模

	数值
	根据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最新统计数据

	数据用途
	计算全市人均用电基准

	备注
	不包括执行居民电价的学校、社会福利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户


表3 户均常住人数
	数据/参数名称
	居民户均常住人数

	应用公式编号
	公式（1）

	数据描述
	南京市居民每户的平均常住人口数

	数据单位
	人/户

	数据来源
	南京市统计年鉴

	数据选用合理性
	客观反映全市居民家庭人口结构

	数值
	根据最新年鉴更新

	数据用途
	计算全市人均用电基准

	备注
	每年更新一次


表4 先进性系数
	数据/参数名称
	先进性系数

	应用公式编号
	公式（1）

	数据描述
	用于调整基准线水平的激励性系数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数据来源
	由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制定

	数据选用合理性
	体现政策导向，激励低碳行为

	数值
	0.6（建议值）

	数据用途
	调整基准线

	备注
	南京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参数进行调整


8.2 减排场景实施阶段需监测的参数和数据
本场景实施阶段需监测的核心数据和参数如下：
表5 基准线情景1居民生活用电的日用电总量
	[bookmark: _Hlk224119453]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公式编号
	公式（1）

	数据描述
	基准线情景1居民生活用电的日用电总量

	数据单位
	kWh/日

	数据来源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计量系统

	监测点要求
	用户家庭电表

	监测仪表要求
	符合国家标准的居民用智能电表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通过数据接口每日定时自动采集，确保数据链路安全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日采集一次，记录日用电量，数据至少保存10年

	质量保证要求
	a）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建立数据核对机制
b）对异常数据（如突增/突降、零值）进行识别、标记和处理
c）定期对数据采集系统进行安全审计

	数据用途
	计算碳普惠排放量及基准线情景1

	备注
	-


表6 基准线情景1的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公式编号
	公式（1）

	数据描述
	基准线情景1的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每人日均排放量

	数据单位
	kgCO2/（d·p）

	数据来源
	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

	监测点要求
	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记录

	监测仪表要求
	-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系统每日自动计算并更新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日更新一次

	质量保证要求
	系统应具备计算逻辑校验功能，确保结果准确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情景1基准排放量

	备注
	数值每日公布，供用户参考


表7 基准线情景2为（t-1）日往前计14日，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14日均线”排放量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公式编号
	公式（2）

	数据描述
	[bookmark: OLE_LINK2]基准线情景2为（t-1）日往前计14日，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所产生的“14日均线”排放量

	数据单位
	kgCO2/（d·p）

	数据来源
	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

	监测点要求
	碳普惠应用程序运营机构记录

	监测仪表要求
	-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系统每日自动计算并更新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日更新一次

	质量保证要求
	系统应具备计算逻辑校验功能，确保结果准确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情景2基准排放量

	备注
	数值每日公布，供用户参考


表8 碳普惠情景t日（即：当日）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的实际用电量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公式编号
	公式（3）

	数据描述
	碳普惠情景t日（即：当日）注册用户使用居民生活用电的实际用电量

	数据单位
	kWh

	数据来源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计量系统

	监测点要求
	用户家庭电表

	监测仪表要求
	符合国家标准的居民用智能电表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通过数据接口每日定时自动采集，确保数据链路安全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每日采集一次，记录日用电量。数据至少保存10年

	质量保证要求
	a）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建立数据核对机制
b）对异常数据（如突增/突降、零值）进行识别、标记和处理
c）定期对数据采集系统进行安全审计

	数据用途
	计算碳普惠情景排放量

	备注
	-


[bookmark: _Hlk224119380]表9 以户为单位的申报人数
	数据/参数名称
	

	应用公式编号
	公式（3）

	数据描述
	以户为单位的申报人数

	数据单位
	人

	数据来源
	注册用户自主申报

	监测点要求
	-

	监测仪表要求
	-

	监测程序与方法要求
	用户通过碳普惠平台进行申报或更新。平台应设置提示，鼓励用户按实际情况申报

	监测频次与记录要求
	用户可随时更新。平台记录每次申报或更新的时间戳和历史版本

	质量保证要求
	a）通过用户历史申报数据分析其合理性
b）结合用电量等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如人均用电量极端异常时进行提示）
c）建立用户诚信档案

	数据用途
	计算碳普惠情景排放量

	备注
	用户未申报时，默认取（南京市户均常住人数）


8.3 减排场景实施及监测的数据管理要求
8.3.1 本方法学对应的南京碳普惠管理单位应确保绿色用电数据采集合法合规，在用户授权范围内收集、处理数据，严格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禁止未经许可向第三方提供数据。
8.3.2 本方法学对应的碳普惠数据需按用户及绿色用电订单独立记录，确保数据真实、唯一、可追溯，并采用技术手段防止数据篡改或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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